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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

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本公司提醒广大投

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站（www.cninfo.com.cn）的相关备查文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18,518,516 股  

2、发行价格：24.30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449,999,938.80 元  

4、募集资金净额：438,639,938.80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18,518,516 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5 年

6 月 25 日。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新增 18,518,516

股股份，其中实际控制人胡智彪、胡智雄认购的 3,703,702 股股份的限售期为发

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25 日；其他认购人认

购的 14,814,814 股股份的限售期为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

为 2016 年 6 月 25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股票在 2015 年

6 月 25 日（即上市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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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行规定，本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的词语应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道明光学 指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道明投资 指 

浙江道明投资有限公司，曾用名为永康市道明反光

材料有限公司、浙江道明反光材料有限公司，发行

人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 指 

根据证监许可[2015]854 号核准，发行人拟向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3,003,533 股（含 53,003,533

股）普通股股票 

国金证券/保荐人/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天健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曾用名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1-3 月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方案的审议批准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经 2014 年 11 月 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2014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根据发行方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 26,439,482 股（含

26,439,482 股），发行价格不低于 17.02 元/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

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

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 2015 年 11 月 21

日。 

2015 年 3 月 1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 年

度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总股本 138,671,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50 元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2015 年 4 月 8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调整为不低于 8.49 元/股。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现金红利）/(1+总股本变动比例) 

=（17.02 元/股-0.05 元/股）/（1+100%） 

=8.49 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股份数调整为不超过 53,003,533 股（含

53,003,533 股）。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审核通过。 



 

 

2015 年 5 月 8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854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3,003,533 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依据特定发行对象填写的《申购报价单》，并根据《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

认购对象和认购价格确定原则，发行人与国金证券共同协商确定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获配投资者、获配股数结果如下，其中，实际控制人胡智彪、胡智雄承诺

不参与竞价，接受公司根据竞价结果所确定的最终发行价格参与认购，认购金

额为 9,000 万元，各自认购 4,500 万元。本次特定发行对象申购、获配具体情况

详见本节“二、（五）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发行人与国金证券已于 2015 年 6 月 1 日向上述获得本次非公开发行配售股

份的投资者发出《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缴款通知书》，上

述认购款项已足额支付。 

发行人与上述获得本次非公开发行配售股份的投资者签订了《道明光学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该

等协议不存在现实或者潜在的法律风险。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6 月 4 日

出具的川华信验（2015）32 号《验证报告》，截至 2015 年 6 月 3 日止，主承销

商 指 定 的 收 款 银 行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成 都 市 新 华 支 行

51001870836051508511 账户已收到认购款人民币 449,999,938.80 元。之后，国

金证券在扣除保荐费、承销费后将募集资金余额划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收款账

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6 月 5 日出具了天健验〔2015〕

184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6 月 4 日止，公司已收到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募集资金总额 449,999,938.80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1,36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38,639,938.80 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人民币壹仟捌

佰伍拾壹万捌仟伍佰壹拾陆元（￥18,518,516.00），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420,121,422.80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其中，实际控制人胡智彪、胡

智雄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特定对象认

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锁定期满后发行对象认

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可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实际控制人胡智彪、

胡智雄认购的股份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25 日，其他特定对象认购的股

份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25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2015

年 6 月 25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二、本次发行方案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518,516 股，

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胡智彪、胡智雄在内的 9 名特定对象。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发行价格不低于 17.02 元/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2015 年 3 月 1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 年

度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总股本 138,671,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50 元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2015 年 4 月 8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调整为不低于 8.49 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

的核准批复后，由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的情况，

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胡智彪、胡智雄承诺不参与竞价，接受公司根据竞

价结果所确定的最终发行价格参与认购。 

在此原则下，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

格优先原则确定。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

累计投标统计，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为 24.30 元/股，相当于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底价 8.49 元/股的

286.22%，相当于本次询价日（2015 年 5 月 22 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20.71

元/股的 117.33%。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49,999,938.80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及

保荐费用、律师费用、审计费、信息披露费等）11,360,000.00 元后，本次发行

新股募集资金净额 438,639,938.80 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根据《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本

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五）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根据《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定价原

则，公司和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4.30 元/股，申购价格在发行价格以

上的认购对象均确定为最终认购对象，其中，实际控制人胡智彪、胡智雄未参

与竞价，接受公司根据竞价结果所确定的最终发行价格参与认购。具体情况如

下表：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 

申购金额 

（元） 

发行价格 

（元） 

获配金额 

（元） 

获配数量 

（股） 

1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00 49,800,000 

24.30 

49,799,982.6 2,049,382 

2 华福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6.00 45,000,000 44,999,979.3 1,851,851 

3 黄幼凤 26.00 45,000,000 44,999,979.3 1,851,851 

4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5.18 45,000,000 44,999,979.3 1,851,851 

5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35 45,000,000 44,999,979.3 1,851,851 

6 上银瑞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4.31 52,000,000 51,999,983.1 2,139,917 

7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30 103,250,000 78,200,097.3 3,218,111 

8 胡智彪 - - 44,999,979.3 1,851,851 

9 胡智雄 - - 44,999,979.3 1,851,851 

合计 - - 449,999,938.8 18,518,516 

三、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与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胡智彪、胡智雄在

内的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对象。除胡智彪、胡智雄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为符合规

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保险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和自然人等合法投资者。 

公司董事会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如下表所示，除胡智彪、胡智

雄承诺其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外，其他

发行对象均承诺其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

月。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1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49,382 12 个月 

2 华福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51,851 12 个月 

3 黄幼凤 1,851,851 12 个月 

4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851,851 12 个月 

5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51,851 12 个月 

6 上银瑞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139,917 12 个月 

7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218,111 12 个月 

8 胡智彪 1,851,851 36 个月 

9 胡智雄 1,851,851 36 个月 

合计 18,518,516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42 号写字楼 101 室 

注册资本：肆拾亿零叁仟柒佰壹拾玖万肆仟肆佰捌拾陆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春峰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融资融券业务；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华福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平潭县潭城镇西航路西航住宅新区 11 号楼四楼 

注册资本：壹亿圆 

法定代表人：陈文奇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

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

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3、黄幼凤 

身份证：330121196202****** 

住 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4、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  所：上海市大沽路 288 号 6 幢 538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法定代表人：林利军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5、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 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38 号 7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0 万 

法定代表人：叶柏寿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上银瑞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类 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 2388 号 3 幢 553 室 

法定代表人：李永飞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 型：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段商业银行大厦 7 楼 16 单元 

法定代表人：凌富华 

注册资本：贰亿伍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

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8、胡智彪 

身份证：330722197003****** 

住 址：浙江省永康市****** 

9、胡智雄 

身份证：330722196210****** 

住 址：浙江省永康市******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中，胡智雄、胡智彪系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其余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

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重

大交易；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外的未来交

易安排。 

（五）新增股份的上市和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 18,518,516 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在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并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5 年 6 月 25 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2015 年 6 月 25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发行中，胡智彪、胡智雄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

间为 2018 年 6 月 25 日；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可上市流



 

 

通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25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保荐代表人：曹玉江、王忠华 

项目协办人：朱铭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层投资银行部 

联系电话：021-68826021 

传    真：021-68826800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郑金都 

经办律师：张琦、李昊 

办公地址：杭州市求是路 8 号公元大厦北楼 20 层 

联系电话：0571-85055613 

传    真：0571-85055877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吕苏阳 

经办人员： 钱仲先、刘青 

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9 层 

联系电话：0571-89882165 



 

 

传    真：0571-88216860 



 

 

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截至 2015 年 5 月 15 日，公司总股本为 277,342,000 股，其中前十大股东持

股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限售股数 

数量（股） 

无限售股份 

数量（股） 

1 
浙江道明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一般法

人 
124,800,000 45.00% - 124,800,000 

2 胡慧玲 境内自然人 16,874,000 6.08% - 16,874,000 

3 吕笑梅 境内自然人 11,639,364 4.20% - 11,639,364 

4 胡智雄 境内自然人 10,244,000 3.69% 7,683,000 2,561,000 

5 胡智彪 境内自然人 9,984,000 3.60% 7,488,000 2,496,000 

6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

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理财产

品等 
8,136,378 2.93% - 8,136,378 

7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

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理财产

品等 
7,410,684 2.67% - 7,410,684 

8 池巧丽 境内自然人 5,639,384 2.03% - 5,639,384 

9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 境外法人 1,885,214 0.68% - 1,885,214 

1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中证百度百

发策略100指数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

品等 
1,669,961 0.60% - 1,669,961 

合计 198,282,985 71.48% 15,171,000 183,111,985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截至 2015 年 6 月 12 日），公司前十名

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限售股数 

数量（股） 

无限售股份 

数量（股） 



 

 

1 
浙江道明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一般

法人 
124,800,000 42.18% - 124,800,000 

2 胡慧玲 
境内自然

人 
16,874,000 5.70% - 16,874,000 

3 胡智雄 
境内自然

人 
12,095,851 4.09% 9,534,851 2,561,000 

4 胡智彪 
境内自然

人 
11,835,851 4.00% 9,339,851 2,496,000 

5 吕笑梅 
境内自然

人 
11,639,364 3.93% - 11,639,364 

6 

中国工商银行-广

发稳健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理财

产品等 
8,336,378 2.82% - 8,136,378 

7 

中国工商银行-广

发聚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

产品等 
7,410,684 2.50% - 7,410,684 

8 池巧丽 
境内自然

人 
5,639,384 1.91% - 5,639,384 

9 

金鹰基金-工商银

行-金鹰穗通定增

35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基金理财

产品等 
3,218,111 1.09% 3,218,111 0 

10 

渤海证券-工商银

行-渤海分级汇金 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基金理财

产品等 
2,049,382 0.69% 2,049,382 0 

合计  203,899,005 68.91% 24,142,195 179,556,810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1 胡智彪 董事长、总经理 9,984,000 3.60% 11,835,851 4.00% 

2 胡智雄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10,244,000 3.69% 12,095,851 4.09% 

3 尤敏卫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780,000  0.28%  780,000  0.26% 

4 何健 董事  130,000  0.05%  130,000  0.04% 

5 郭育民 职工代表监事  312,000  0.11%  312,000  0.11% 



 

 

6 施跃进 监事  260,000  0.09%  260,000  0.09% 

合计 21,710,000 7.83% 25,413,702 8.59%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18,518,516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

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截至 2015 年 5 月 15 日）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权登记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556,250 5.97 35,074,766 11.86 

无限售条件股份 260,785,750 94.03 260,785,750 88.14 

合计 277,342,000 100.00 295,860,516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

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反光材料及反光制品的研发、设计及生产，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于锂电池软包装膜、微棱镜型反光膜以及棱镜型高性能光学膜生产线建

设，有利于公司实现从单一的反光材料生产企业转型为综合性功能性膜材料生

产企业的目标。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对公司治

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

结构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



 

 

定发展。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由特定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除实际控制人胡智彪、胡智雄以

外，本次认购的其他投资者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因此不会对公司的关

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均投向

功能性薄膜领域，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道明投资、实际控制人胡智

彪、胡智雄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和关联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

化，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天健会计师对发行人 2012 年 12 月 3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2012 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度利

润表和合并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和合并股

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分别出具了天健审〔2013〕3308、

天健审〔2014〕2988 号和天健审〔2015〕117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015 年 1-3 月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一）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3.31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资产总计 1,057,906,793.63 1,066,869,327.70 1,058,892,703.58 995,891,836.18 

负债合计 130,491,427.12 149,492,134.72 157,371,944.51 101,566,004.80 

少数股东权益 - - 4,821,038.44 - 

股东权益合计 927,415,366.51 917,377,192.98 901,520,759.07 894,325,831.3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106,946,347.12 462,778,481.38 406,249,689.19 362,503,700.55 

利润总额 11,270,800.04 29,779,569.63 22,733,024.74 44,740,285.67 

净利润 10,038,173.53 27,653,633.36 18,295,427.69 38,978,014.14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788,270.51 134,413,135.03 7,365,758.16 44,691,827.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081,799.58 -82,910,432.41 -75,871,048.53 -353,129,218.4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9,999.99 -19,626,549.98 -179,116.49 -31,234,525.8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9,808,421.18 31,353,547.41 -70,088,128.08 -340,089,315.34 



 

 

净增加额 

（二）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5.3.31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94% 10.36% 10.62% 9.29% 

流动比率 4.12 3.33 2.88 5.17 

速动比率 2.48 1.92 1.55 3.55 

财务指标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存货周转率 0.48 1.78 1.55 1.64 

应收账款周转率 1.38 5.53 5.36 5.43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01 0.97 0.05 0.4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4 0.23 -0.51 -3.19 

二、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各类资产金额及占总资产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3.31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36,884.60 34.87% 38,332.00 35.93% 43,969.10 41.52% 50,519.10 50.73% 

非流动资产 68,906.08 65.13% 68,354.94 64.07% 61,920.17 58.48% 49,070.08 49.27% 

资产总计 105,790.68 100.00% 106,686.93 100% 105,889.27 100% 99,589.18 100%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99,589.18万元、105,889.27万元、106,686.93

万元和 105,790.68 万元，有所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结构变化较大，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50.73%、41.52%、35.93%和 34.87%，非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49.27%、58.48%、64.07%和 65.13%。主要原因是：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上市，

将募集资金用于建设年产 3,000 万平方米反光材料生产线，并于报告期内逐步

投入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非流动资产项目。 

（二）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构成及其占总负债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3.31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8,954.46 68.62% 11,521.95 77.07% 15,279.62 97.09% 9,768.69 96.18% 

非流动负债 4,094.68 31.38% 3,427.27 22.93% 457.58 2.91% 387.91 3.82% 

负债总额 13,049.14 100% 14,949.21 100% 15,737.19 100% 10,156.60 100% 

由上表所示，公司负债主要是流动负债，各期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

分别为 96.18%、97.09%、77.07%和 68.62%。报告期内，公司负债总额有所增

长，其中 2013 年末较 2012 年末增长 5,510.92 万元，增长 54.95%，主要原因是：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年产 3,000 万平方米反光材料项目的部分生产线已调试

完成，并释放部分产能，使得 2013 年产量增加，公司为应对产量增长，增加了

原材料的采购，使得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增长较快。 

（三）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相关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15.3.31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94% 10.36% 10.62% 9.29% 

流动比率 4.12 3.33 2.88 5.17 

速动比率 2.48 1.92 1.55 3.55 

财务指标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 94.92 43.97 29.15 58.39 

注：2015 年 1-3月的数据未做年化处理，上述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1、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2、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4、利息保障倍数＝（税前利润+利息支出）/利息支出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分别为 9.29%、10.62%、10.36%和

6.94%，较为稳定，公司资产负债率居较低水平。本次非公开发行之后，公司资

产负债率（母公司）将进一步下降。 

2012 年-2015 年 3 月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5.17、2.88、3.33 和 4.12，速

动比率分别为 3.55、1.55、1.92 和 2.48，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公

司利用前次募集资金建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年产 3,000 万平方米

反光材料生产线项目，使得货币资金从 2012 年末的 26,334.75 万元下降为 2014

年末的 12,220.93 万元，固定资产从 2012 年末的 21,867.76 万元增加至 2014 年

末的 50,786.45 万元，从而使得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有所下降。 

2012 年至 2015 年 1-3 月，公司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58.39 倍、29.15 倍、



 

 

43.97 倍和 94.92 倍，均在 10 倍以上，表明公司的盈利能够很好地支撑公司筹

措资金。同时，公司近年来未发生贷款逾期不还的情况，信誉度较高，可以根

据经营需要增减银行贷款余额。 

（四）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反映发行人资产周转能力相关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15年1-3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存货周转率（次） 1.01 1.78  1.55   1.64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38 5.53 5.36  5.43  

注：2015 年 1-3月的数据未做年化处理，上述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1、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2、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2012 年至 2015 年 1-3 月，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1.64 次、1.54 次、1.78

次和 1.01，较为稳定。公司的存货周转率较低，主要受公司经营特点影响，公

司反光膜、反光布产品种类众多，为保证供货的及时性一般预产产品较多，因

此在每年末为保证销售不受传统假期的影响会根据当时市场情况进行预测并适

度增加产量，从而导致每年末存货余额偏高。 

2012 年至 2015 年 1-3 月，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5.43 次、5.36 次、

5.53 次和 1.38，较为稳定。 

三、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83 13,441.31 736.58 4,469.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8.18 -8,291.04 -7,587.10 -35,312.9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0 -1,962.65 -17.91 -3,123.4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80.84 3,135.35 -7,008.81 -34,008.93 

（一）经营活动现金流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850.45 51,361.97 44,004.47 37,793.19 

营业收入 10,694.63 46,277.85 40,624.97 36,250.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83 13,441.31 736.58 4,469.18 

净利润 1,003.82 2,765.36 1,829.54 3,897.80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4,469.18 万元、736.58

万元、13,441.31 万元和 378.83 万元。 

2013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的 4,469.18 万元下降

为 736.58 万元，主要原因是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大幅增加：① 2013

年，公司为购买土地使用权，支付给永康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项目土地亩产税

收保证金和项目建设保证金 1,936.74 万元，该款项已在 2014 年收回；② 公司

为购置进口设备，支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衢州海关的 848.52 万元预付设备关税

及增值税保证金；③ 2013 年末，因子公司龙游道明部分投产，相关职能部门

和人员配置同步增加，增加了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014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的 736.58 万元上升为

13,441.31 万元，主要原因是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大幅增长：

公司在收入增长的同时，加大了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使得公司货款加快回收，

现金流入增加。 

（二）投资活动现金流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5,312.92 万元、-7,587.10

万元、-8,291.04 万元和-1,408.18 万元，主要项目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93.00 3,292.00 10,323.58 418.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576.18 11,366.89 17,975.08 25,515.61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350.91 270.00 10,223.5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8.18 -8,291.04 -7,587.10 -35,312.92 

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量主要是公司为前次募投项目——年产 3,000 万平方

米反光材料生产线项目以及为购买本次募投项目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款项。 

2012 年，公司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10,223.58 万元，2013 年，

公司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10,323.58 万元，增幅较大，主要原因是：

2012 年，公司将前次募投项目资金中的 10,223.58 万元用于定期存款，并于 2013



 

 

年收回。2014 年度，公司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3,292.00 万元，主

要是公司收到了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关于振兴和技术改造的专项

补助资金 2,772 万元。 

（三）筹资活动现金流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123.45 万元、-17.91 万

元、-1,962.65 万元和-12.00 万元。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流出

主要由公司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和支付的分红款构成。 

根据公司报告期及目前的业务经营和现金流量状况，公司管理层认为公司

现金流量状况正常，能够满足公司正常运营及偿还债务的现金需求。 

四、盈利能力分析 

（一）营业收入构成及变动趋势分析 

1、营业收入构成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

务收入 
10,428.56  97.51% 45,714.41 98.78% 40,099.90 98.71% 35,566.98 98.11% 

其他业

务收入 
 266.07  2.49% 563.43 1.22% 525.07 1.29% 683.39 1.89% 

合计 10,694.63  100.00% 46,277.85 100.00% 40,624.97 100% 36,250.37 1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突出且保持稳定，各期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均为 98%

以上，是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2012 年，受国内外投资和消费需求低迷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有所下降；2013 年和 2014 年，公司加大市场拓展力度，主

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均有所上升。 

2、主营业务收入产品构成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包括各类反光膜、反光布、反光服装及反光制品的生产、

销售。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照产品类型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反光膜 5,656.23  54.24% 22,796.83 49.87% 19,856.81 49.52% 19,347.91 54.40% 

反光布 2,299.35  22.05% 8,838.27 19.33% 7,176.50 17.90% 5,789.41 16.28% 

反光服装 1,252.00  12.01% 7,962.75 17.42% 8,398.14 20.94% 5,881.34 16.54% 

反光制品 1,221.00  11.71% 5,908.09 12.92% 4,622.17 11.53% 4,098.50 11.52% 

其他 - - 208.46 0.46% 46.27 0.12% 449.82 1.26% 

合计 10,428.58  100% 45,714.41 100% 40,099.90 100% 35,566.98 100% 

从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反光膜的销售收入在整个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中金

额最大、所占比例最高；报告期内，反光布、反光服装和反光制品的销售额和

销售占比均呈上升趋势。 

（二）主营业务毛利及毛利率 

1、主要毛利来源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项产品毛利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反光膜 1,881.92  56.87% 7,420.86 56.03% 7,073.89 57.15% 5,999.15 56.78% 

反光布  576.52  17.42% 2,187.40 16.51% 1,985.18 16.04% 1,702.22 16.11% 

反光服装  291.22  8.80% 1,766.54 13.34% 1,746.17 14.11% 1,346.00 12.74% 

反光制品  559.34  16.90% 1,879.79 14.19% 1,560.33 12.61% 1,404.95 13.30% 

其他 - - -9.54 -0.07% 11.72 0.09% 113.79 1.08% 

合计 3,309.00  100.00% 13,245.06 100% 12,377.31 100% 10,566.10 100%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与成本配比，各产品所贡献毛利占主营业务毛利总额比

例的变动与其收入、成本占比变动相一致。 

公司一直致力于发展成为在反光材料领域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企业，持

续将主要资源投入到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及生产中，在技术和市场方面均取得

了一定的领先优势。自 2012 年以来，虽然反光膜贡献毛利比重有所下降，但其

仍然是公司的最主要利润来源，且所贡献的毛利占公司主营业务毛利总额的比

例均在 50%以上。 

2013 年和 2014 年，由于市场需求的增加和公司对市场开发力度的加强，

公司反光布、反光服装和反光制品的销售收入均同比有所增长，产品毛利贡献

额有所增加。 



 

 

2、毛利率波动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产品类别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反光膜 33.27% 32.55% 35.62% 31.01% 

反光布 25.07% 24.75% 27.66% 29.40% 

反光服装 23.26% 22.19% 20.79% 22.89% 

反光制品 45.81% 31.82% 33.76% 34.28% 

其他 - -4.58% 25.33% 25.30% 

合计 31.73% 28.97% 30.87% 29.71%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29.71%、30.87%、28.97%和31.73%，

变动较小，较稳定。 

（三）期间费用分析 

报告期内，期间费用的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销售费用  463.19  4.33% 2,538.51 5.49% 2,782.47 6.85% 2,726.59 7.52% 

管理费用 1,677.78  15.69% 7,321.18 15.82% 7,085.55 17.44% 4,228.17 11.66% 

财务费用  -66.59  -0.62% -12.87 -0.03% 30.11 0.07% -882.79 -2.44% 

合计 2,074.38  19.40% 9,846.82 21.28% 9,898.13 24.36% 6,071.96 16.75% 

注：比例=（期间费用/同期营业收入）×100% 

1、销售费用 

2012-2014 年，销售费用分别为 2,726.59 万元、2,782.47 万元和 2,538.51 万

元，较稳定，各年度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7.52%、6.85%和 5.49%，

占比呈下降趋势，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持续增长所致。 

2、管理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分别为 4,228.17 万元、7,085.55 万元、7,321.18 万

元，呈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1）公司子公司龙游道明（募投项目——年产

3,000 万平方米反光材料生产线项目实施主体）部分投产，相关职能部门和人员

配置同步增加，导致职工薪酬增加；2）2013 年，研发费增至 2,356.39 万元，

较 2012 年增长 1,129.62 万元，增幅达 92.08%，主要原因是：A、2013 年，子

公司龙游道明部分投产，为提高产品质量、产能效率和增加新品种，公司相应



 

 

增加了反光材料环保植珠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荧光反光膜、阻燃耐工业水洗

反光布等研发项目，并投入直接材料支出共计 622.28 万元；B、公司为顺利推

进功能性薄膜项目，持续的加大研发投入，增强基础研究，包括光学设计、超

精密微加工和模具开发等，确保产品的稳定性和工艺的先进性,并在原有基础上

配备了更多的研究人员，引进了新的研发设备，使得人员工资和折旧支出较上

年增长较大；3）募投项目办公楼、职工宿舍等投入使用导致固定资产折旧和无

形资产摊销增加。 

 

 



 

 

第四节  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及

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发行方案符合

《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所涉及的询价、定

价及股票配售过程、发行对象的选择均符合《发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5]854 号批复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股票的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合法有效。

主承销商经核查后确认，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除胡智彪、胡智雄为发

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之外，其他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

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 

发行人律师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取得发

行人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对象以及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发行过程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承销办法》及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道明光学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854 号）之规定；本次发行相

关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证券法》、《承销办法》、

《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证

券发行保荐书； 

2、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

职调查报告； 

3、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法律

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4、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律师

工作报告；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1、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永康市象珠镇象珠工业区 3 号迎宾大道 1 号 

电话：021-65164018 

传真：021-65163840 

2、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层 

电话：021-68826021 

传真：021-68826800 

 

特此公告！ 



 

 

（此页无正文，为《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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